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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、寢室設施、財物如有損壞或故障時，寢室學員應告知學務組報請

秘書室檢修。寢室區域內設施、財物之損壞、故障或遺失，如

可歸責於學員者，本學院得請求其賠償。 

三十一、各樓應推舉樓長一人，處理下列事務： 

（一） 各樓層之公共設施如有損壞或故障時，報請秘書室檢修。

（二） 協助維持各該樓層之整潔及秩序。 

（三） 其他交辦事項。

樓長任期二個月，除學員人數不足外，不得連任。 

【附圖】


